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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

故， 责任认定清晰明了 ，

但当事方却因赔偿金额产

生了较大分歧， 协商无果
后， 闵行区交通事故人民

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交

调委） 受闵行区人民法院
委托对这起事故所涉及的

民事赔偿进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责任方
家庭并不富裕， 经济能力

有限， 无力承担过大的赔
偿金额， 导致调解一度陷

入僵局。 调解员通过 “背

靠背” 的调解方式， 情理
结合多番劝慰疏导， 最终

双方都各让一步， 纠纷也
因此得到顺利化解。

民事赔偿现争议

2018 年 9 月某日， 魏某驾驶的小客车与刘

某驾驶的小客车在闵行区某路口发生了一起交

通事故， 造成两车受损、 刘某受伤。 后经对魏

某血液中酒精浓度的检验， 其血液中酒精浓度

为 1.15mg/ml， 达到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 涉

嫌危险驾驶罪。 最后经交警部门认定， 魏某负

事故全部责任。 现陈某作为刘某所驾驶小客车

的实际所有人向魏某主张车辆修理费、 评估费

和车辆折旧费等共计 18.5 万元， 双方在协商解

决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时产生分歧， 协

商未果。 闵行区交调委受闵行法院委托对本起

事故所涉及的民事赔偿进行调解。

交调委受理该纠纷后， 调解员首先详细查

看了该起交通事故的所有卷宗资料， 然后与双

方当事人进行了初步的沟通。 第一次的面对面

调解现场来了四位当事人， 分别是肇事方驾驶

员魏某、 另一方驾驶员刘某、 刘某所驾驶小客

车的实际所有人陈某以及陈某小客车的实际借

车人王某。 本次事故中刘某驾驶的车辆是陈某

所有， 并且该车辆是由王某向陈某借来使用的，

谁知飞来横祸， 酿成事故， 车辆受损严重， 仅

仅车辆的维修费用就高达 7 万元， 评估费用也

近 1 千元。 在交谈中， 调解员进一步获悉了双

方当事人的想法和要求。 肇事方魏某承认本起

事故是由于自己在凌晨应酬后酒驾所导致的，

他对此表示抱歉并愿意赔偿 8 万元来弥补车主

陈某的损失和刘某的人身伤害。 另外两位当事

人王某和刘某作为借车人和驾车人也对陈某造

成的损失心怀歉疚， 并表示希望魏某能够积极

配合赔偿陈某的损失。 而车主陈某则表示要等

修车行给出车辆的折旧费用再处理案件， 魏某

听后也表示同意， 于是双方的第一次调解就此

结束。

多番劝导化解纠纷

半个月后， 魏某、 刘某和陈某再次相约来

到调解室。 车主陈某表示该车辆的折旧费大约

要 10万元， 因此要求魏某赔偿包括全额的折旧

费以及车辆维修期间自己不能用车所产生的交

通费用等共计 18.5 万元。 魏某听后当即表示自

己无力承受。 陈某听后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并

扬言如果魏某不同意该方案， 就要向法院起诉。

至此， 调解陷入僵局。 于是， 调解员决定调整

策略， 改用“背靠背” 的调解方法， 分别和双

方当事人单独交谈。 魏某向民调解员表示本次

的事故确实是自己的错误行为所导致的， 因此

愿意承担相应赔偿， 但是自己是从安徽农村出

来打工的， 家中并不富裕， 经济能力有限， 现

只能给到 8 万元的赔偿款。 调解员表示， 虽然

目前的法律对交通事故车损应否赔偿折旧费还

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车辆发生碰撞造成的贬值，

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民事赔偿公平、 公正的原

则， 车主应该获得赔偿， 且陈某的新车是由于

其酒驾行为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因此调解员希

望魏某能够在赔偿金额上做出适当的提高。 魏

某表示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配合

赔偿。

然后， 调解员将魏某的情况向刘某和陈某

进行了介绍， 告知两人按照 《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保险

公司对于酒驾案件不予理赔， 因此本案的所有

损失要由魏某自行承担， 并劝说两人考虑到魏

某的实际支付和承受能力， 若坚持原有诉求将

导致无法顺利结案， 最后也迟迟拿不到赔偿款；

若走诉讼程序将费时费钱、 劳心劳力， 最后也

不一定能够达到心理预期， 不如适当退让， 降

低索赔诉求。

经调解员情理结合地多番劝慰疏导， 双方

当事人均同意做出退让， 最终达成一致， 并在

调解员的主持下签订了调解协议。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因酒驾行为引发的道路交通事

故纠纷， 双方对事故责任分担并无异议， 但是

责任方魏某家庭不富裕、 经济能力有限， 并根

据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的相

关规定， 保险公司对于酒驾不予以理赔， 而车

主陈某的车辆受损严重， 昂贵的车辆维修费对

于收入并不高的魏某而言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

和负担， 因此双方对赔偿金额的意见差异较大，

导致案件的调解难度增加。

调解员在首次的调解中， 获悉双方当事人

的想法和要求， 从而分析出双方的个人境况和

心理状态等， 并制定下一步的调解方案。 接下

来在第二次的调解中， 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策略， 恰用适当的法律法规， 帮助当事人分析

和认识各种纠纷解决方案的利弊， 从而引导当

事人做出退让， 最终双方互谅互解， 达成一致，

纠纷也得到了成功地化解。 而魏某也会在民事

赔偿后接受相关的惩罚， 为自己的酒驾行为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酒后驾车出事故 赔偿金额起争议
闵行区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情理结合化解纠纷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谢谢司法所近两个
月的努力， 保障了我们的

合法权益。” 近日， 杨浦
区某单位员工先后来到四

平路司法所， 签下了 《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得到了合理的补偿 。 至

此， 一起涉及 20 人的集
体裁员劳动纠纷案件经过

司法所 “一员工一方案”

的调解， 得到迅速解决，

还做到了法理情兼顾。

内外交困

企业陷入裁员危机

某企业在杨浦区经营着一家商场， 已有近

20 年历史， 开业之初， 顾客盈门， 生意火爆，

但近几年来， 随着其周边综合商业体的陆续开

业， 对该商场造成冲击。

长期经营压力下， 加之商场建筑和设施设

备的陈旧老化， 商场迫切需要转型调整， 以迎

合市场新需求。 经公司股东会决定， 该商场自

2017 年 11 月起暂停营业， 着手改造升级。 同

时， 公司承诺， 停业期间全额发放员工工资。

公司原计划 2019 年重新开业， 期间因种种

原因， 装修改造工程停滞， 今年年初， 一场突

如其来的疫情让本就存在经营困难的企业雪上

加霜。 在这场长期的“拉锯战” 中， 企业资金

出现严重短缺， 装修改造工程又长期处于停工

状态， 内外交困下， 企业萌生了裁员的想法。

走访排摸

司法所及时介入

今年 3 月， 四平路司法所在走访排摸辖区

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时， 已经了解到该企业状况，

决定及时介入。 司法所安排有着十余年丰富劳

动纠纷调解经验的调解员刘忠海负责从中调解。

根据疫情期间相关政策， 刘忠海秉着“少裁员、

不裁员” 的原则， 经与企业负责人和相关员工

多次沟通。 最终， 企业决定只对部分在岗人员

采取停工降薪措施， 按员工原收入的 60%发放

工资， 裁员事件暂告一段落。

时间推移到 7 月， 企业由于长期没有经营

收入， 对工资正常发放造成影响， 不得不做出

停业裁员的决定。 考虑到企业实际经营状况，

四平路司法所决定为该裁员案件提供调解服务。

调解过程中， 刘忠海排摸了裁员员工人数、

员工结构情况、 工资支付情况等， 同时和企业

就安置员工所需费用进行沟通， 了解企业支付

能力。 “经了解， 企业此前不存在欠薪情况，

此次涉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员工共 20

人， 员工也十分体谅单位情况， 提出只要补偿

标准合理， 愿意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8 月中旬， 刘忠海协助用人单位， 提供法

律建议， 制定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方案并进行

公示， 方案包括自愿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适用

对象、 经济补偿标准和办理手续等。 方案是在

与公司、 员工多次沟通的基础上制定的， 所以

大家对这个方案都很认可。

经刘忠海调解， 企业在其能力范围内， 还

对家庭困难员工的安置资金给予了适当的倾斜，

做到了法理情兼顾。

调解心得：

“一人一方案”

员工得到妥善安置

据刘忠海介绍， 因为员工的工作?限、 工

资收入标准、 个人情况等都各不相同， 每?员

工的协商合同都是 “一人一方案”。 比如一个员

工在公司工作 20 ?和工作 10 ?， 补偿标准是

不同的； 有的员工长期大病， 按照相关规定 ，

解除劳动关系， 除了正常的经济补偿外， 在医

疗期内还要额外地给予一次性的医疗补助……

对于这 20 ?员工， 调解员也进行了详细的划分

归类， 将情况类似的员工集中在一起， 分批次

来签订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先易后

难， 避免产生矛盾。

在四平路司法所的积极介入下， 这起案件

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 避免了可能爆发的 “矛

盾升级战” 和 “诉讼战”， 维护了辖区的和谐稳

定。

企业被迫集体裁员，员工利益如何保障
杨浦区四平路司法所“一人一方案”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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